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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士学位申请结果告知书

学位申请人          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及上海建桥学院《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经审核，现将你的学位申请受理结果告知如下：
一、受理结果
经学位审核，你的学位申请未通过，不予授予学位。
二、不通过原因
□ 1.未达到校学位标准，具体为： 
□ 2.其他情况不通过，具体为： 
三、处理建议
1.未达到校学位标准的。申请人可根据具体原因，在最长学习年限内达到校学位标准，并进行学位补授申请。
2.对不授予学位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接到本通知10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位办公室申请复核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（学院盖章）
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接收确认书

本人已收到该告知书，知悉学位申请结果及相关规定，并了解相关处理方式。


学位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  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说明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此告知书正反打印，一式两份，被告知人保留原件，告知单位保留复印件；
2.告知书的送达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，送达方式包括：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，EMS邮寄送达，公告送达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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